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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67_465965.htm 考点十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

机关的提请批准逮捕书有权审查批准(1)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

会讨论决定。(2)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

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

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

批准逮捕书后的15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

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20日。(3)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

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只能根据情况作出批准或者

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不能作出其他决定(如补充侦查的决定)

。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

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4)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

中如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5)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

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

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

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

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考点十七：附带民事诉讼的

范围(1)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

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

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被告人已经赔偿被

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

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4)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

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

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

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考点十八：期间

的回转指期间的重新计算和重复计算(1)审查起诉程序中的退

回补充侦查。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退回补充侦查的，

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补充侦

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

限。(2)第一审程序中人民检察院建议补充侦查。法律规定，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

侦查，提出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延期审理，人民检察

院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对此建议，和议庭应当同

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法律同时规定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

计算审理期限。(3)第二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法律规定，第

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对于原判决

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发回重审；第二审人民法院

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

形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人民法院对于发回



重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对于重新审判

后的判决，可以上诉、抗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

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日

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4)复核和核准程序中的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不

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审。对于在法定刑以

下判处刑罚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复核不同意的，应当裁定

发回重审或者改变管辖，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 考点十

九：公诉案件的立案条件(1)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

罪事实。有犯罪事实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需要立案追究的

只能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②犯罪事实必须有

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有犯罪事实，

还不一定能够立案。因为立案以追究刑事责任，实现国家刑

罚权为目的，但并不是所有发现的犯罪事实都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能立案。不追究刑事

责任的，不应当立案的情形包括：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的；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③经特

赦令免除刑罚的；④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

或者撤回告诉的；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⑥其他法

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3)符合管辖的规定。刑事诉讼

法的立案规定只是以上两条。但是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应由

哪一司法机关立案，还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管辖的规定。即刑

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都明确要求司法机关立案的案件应当属

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在接

受有关案件材料后，移送主管机关，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

应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再移送主管机关处理。考点二十：



询问证人的方式和程序(1)询问的地点和人数。侦查人员询问

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

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

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但是不得另

行指定其他地点。询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2)

询问不满18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3)询问

证人应当个别进行。据此，同一案件有几个证人需要询问的

时候，侦查人员应当对每一个证人分别进行询问；询问某一

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也不允许采用座谈会的形式，

让证人集体讨论。只有询问证人个别进行，才能使证人独立

地提供自己所知道的案情，防止证人之间互相影响；才能解

除证人的思想顾虑，使其充分地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才能

使侦查人员对各个证人提供的证言进行审查判断，从中发现

矛盾，澄清疑点，用作定案的根据。(4)询问证人的禁止性规

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

法收集证据。这里的收集证据包括询问证人。侦查人员不得

向证人泄露案情或者表示对案件的看法，不得使用羁押、刑

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询问证人。(5)询问

笔录的制作。询问证人，应当制作询问笔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